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呼环罚〔2025〕0202号

满洲里红鹰车辆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孟春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781736104187B                

地址/住址：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市合作区友谊路西侧、公交公司北侧                                 
我局于 2025年1月2日对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满洲里红鹰车辆检测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8月15日对车牌号蒙EE8576和2024年9月5日对车牌号蒙E800B0两辆车辆进行检测时未使用油温尺和转速仪，且两辆车辆无OBD，但满洲里市机动车排污监控平台过程数据中有两辆车辆的油温和转速数据，并且满洲里红鹰车辆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对两辆车辆出具了检验合格报告。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凭证：

1、2025年1月2日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由孟春晖现场签字确认）、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现场勘察平面图；以及2025年1月26日对孟春晖和2025年2月11日对孟春晖进行询问的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

2、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现场照片（图片）证据（共9张照片）；

3、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现场影像资料保存证物袋（共4张光盘）；

证据1、2、3证明满洲里红鹰车辆检测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4、满洲里红鹰车辆检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5、满洲里红鹰车辆检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证据4、5证明满洲里红鹰车辆检测有限责任公司的责任主体。

6、满洲里红鹰车辆检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振动转速适配器校准证书；

7、满洲里红鹰车辆检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油温传感器校准证书；

证据6、7证明满洲里红鹰车辆检测有限责任公司油温尺和转速仪通过校准。

8、满洲里红鹰车辆检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在用车检验（测）报告》（报告编号150781022409051651562031、150781022408151631542031）（共2份，共4页）；

证据8证明满洲里红鹰车辆检测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8月15日对车牌号蒙EE8576和2024年9月5日对车牌号蒙E800B0两辆车辆进行检测时未使用油温尺和转速仪，且两辆车辆无OBD，但满洲里市机动车排污监控平台过程数据中有两辆车辆的油温和转速数据，并且出具了检验合格报告。

9、满洲里红鹰车辆检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车辆检测费收据（共2页）；

证据9证明满洲里红鹰车辆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对车辆蒙EE8576和蒙E800B0两辆车的违法所得。
10、满洲里红鹰车辆检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企业遵纪守法承诺书；

证据10证明满洲里红鹰车辆检测有限责任公司承诺遵纪守法。

11、刘磊、王雯婧、王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执法证复印件；

证据11证明刘磊、王雯婧、王娜的行政执法人员身份。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应当依法通过计量认证，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机动车排放检验设备，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的规范，对机动车进行排放检验，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实现检验数据实时共享。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及其负责人对检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的规定。
我局于2025年2月14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呼环罚告〔2025〕0202号）告知你陈述申辩权和听证申请权。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放弃了陈述、申辩权利。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听证申请，放弃了听证的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伪造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负责资质认定的部门取消其检验资格。”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的规定：“查实有“仪器设备运行不正常”“检验设备未经检定或在检定有效期外导致结果不准确”“故意不按照规定适用检验方法或排放限值标准，造成结果判定错误”“不如实录入机动车关键信息”及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情节之一的罚款范围10万元以上，不足30万元”。在执法人员调查、取证过程中，满洲里红鹰车辆检测有限责任公司积极配合调查、取证，无拒绝、阻碍等情形发生。

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罚款人民币壹拾万零贰仟元整（¥102000元）；

  2.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贰佰元整(¥200.00元)。
限你单位于接到本处罚决定后立即与满洲里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系领取《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并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缴至指定银行账号。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联系地址：满洲里市五道街建设大厦1407 

联系电话：0470-6227691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海拉尔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你单位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2月26日

